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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赫集团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康营中街“财富公馆”项目22套住宅、地下仓储用房房地产及25套住宅、地下仓储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本次咨询共包含两个咨询对象，具体如下：

咨询对象1为北京市朝阳区康营中街“财富公馆”项目22套住宅、地下仓储用房房地产。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苇沟项目47栋别墅面积统计》，咨询对象1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38320.19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6084.96平方米，全部为独栋别墅。具体面积指标详见下表：

	序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建成年代
	楼层

	1
	185
	1637.05
	1709.85
	2012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2
	179
	1722.19
	1789.64
	2012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3
	171
	1701.29
	1767.42
	2012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4
	170
	1637.05
	1709.85
	2012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5
	162
	1722.19
	1789.64
	2012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6
	二区4
	1641.71
	1745.2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7
	二区13
	1610.8
	1709.85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8
	二区20
	1610.8
	1709.85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9
	二区27
	1602.04
	1677.54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10
	二区23
	1641.71
	1745.2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11
	二区10
	1610.8
	1709.85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12
	二区11
	1641.71
	1745.2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13
	二区12
	1691.4
	1789.64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14
	二区22
	1656.25
	1765.4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15
	二区21
	1641.71
	1745.2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16
	二区7
	1656.25
	1765.4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17
	二区6
	1602.04
	1677.54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18
	二区5
	1677.27
	1767.42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19
	二区30
	1641.71
	1745.2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20
	二区29
	1610.8
	1709.85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21
	二区28
	1656.25
	1765.4
	2015年
	地上2层、地下2层

	22
	68
	1471.94
	1780.05
	2007年
	地上2层、地下1层

	合计
	36084.96
	38320.19
	——
	——


单位：平方米
咨询对象2为北京市朝阳区康营中街“财富公馆”项目25套住宅、地下仓储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苇沟项目47栋别墅面积统计》及其介绍，咨询对象2分摊土地面积为43773.43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43342平方米，全部拟建独栋别墅。具体面积指标详见下表：

	序号
	房号
	分摊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楼层

	
	
	
	小计
	地上
	地下
	

	1
	D57号住宅
	1709.85 
	1693
	1058
	635
	地上2层、地下2层

	2
	D58号住宅
	1765.40 
	1748
	1108
	640
	地上2层、地下2层

	3
	D59号住宅
	1745.20 
	1728
	1115
	613
	地上2层、地下2层

	4
	D60号住宅
	1765.40 
	1748
	1108
	640
	地上2层、地下2层

	5
	D61号住宅
	1765.40 
	1748
	1108
	640
	地上2层、地下2层

	6
	D62号住宅
	1789.64 
	1772
	1122
	650
	地上2层、地下2层

	7
	D63号住宅
	1745.20 
	1728
	1115
	613
	地上2层、地下2层

	8
	D64号住宅
	1789.64 
	1772
	1122
	650
	地上2层、地下2层

	9
	D65号住宅
	1767.42 
	1750
	1117
	633
	地上2层、地下2层

	10
	D66号住宅
	1709.85 
	1693
	1058
	635
	地上2层、地下2层

	11
	D67号住宅
	1767.42 
	1750
	1117
	633
	地上2层、地下2层

	12
	D68号住宅
	1789.64 
	1772
	1122
	650
	地上2层、地下2层

	13
	D69号住宅
	1677.54 
	1661
	1076
	585
	地上2层、地下2层

	14
	D70号住宅
	1789.64 
	1772
	1122
	650
	地上2层、地下2层

	15
	D71号住宅
	1709.85 
	1693
	1058
	635
	地上2层、地下2层

	16
	D72号住宅
	1709.85 
	1693
	1058
	635
	地上2层、地下2层

	17
	D73号住宅
	1765.40 
	1748
	1108
	640
	地上2层、地下2层

	18
	D74号住宅
	1767.42 
	1750
	1117
	633
	地上2层、地下2层

	19
	D75号住宅
	1789.64 
	1772
	1122
	650
	地上2层、地下2层

	20
	D76号住宅
	1709.85 
	1693
	1058
	635
	地上2层、地下2层

	21
	D77号住宅
	1789.64 
	1772
	1122
	650
	地上2层、地下2层

	22
	D78号住宅
	1709.85 
	1693
	1058
	635
	地上2层、地下2层

	23
	D79号住宅
	1789.64 
	1772
	1122
	650
	地上2层、地下2层

	24
	D80号住宅
	1709.85 
	1693
	1058
	635
	地上2层、地下2层

	25
	D81号住宅
	1745.20 
	1728
	1115
	613
	地上2层、地下2层

	合计
	43773.43
	43342
	27464
	15878
	——


单位：平方米
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2已开工建设，具体工程进度为二次结构及外立面装修已完成。
估价目的：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权属资料及报建手续齐全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咨询时点：2020年2月18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咨询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咨询时点2020年2月18日，咨询对象用途为住宅、地下仓储，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住宅54.2年、地下仓储34.2年的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咨询对象1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比较法，咨询对象2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在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房地产价值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朝阳区康营中街“财富公馆”项目22套住宅、地下仓储用房房地产
	36084.96
	38320.19
	272303
	75462

	北京市朝阳区康营中街“财富公馆”项目25套住宅、地下仓储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43343
	43773.43
	292024
	67377

	房地产价值汇总
	564327

	大写金额
	伍拾陆亿肆仟叁佰贰拾柒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权属资料及报建手续齐全，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可正常上市交易。

3.咨询对象2中咨询结果以其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上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咨询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提供的现有资料、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察的情况下对咨询对象价格作出初步估算，该估价结果为初步测算结果，经现场勘察后该结果会据实调整。

5.本《咨询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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